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加拿大政府
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加拿大政府（以下称“双方”）认为，

高质量的合作摄制电影能增强双方电影产业的活力、推动经济文

化交流；

双方忆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5年10月20日在巴黎签订

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鼓励缔结合作摄制电

影协议，促进国际合作；

双方认为，本协议的目的可通过授予符合条件的合作摄制电

影以国产影片利益的方式实现；

为了推动双方电影交流与合作，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 义

在本协议中：

（一）“主管（行政）部门”：

1．就中国而言，“主管（行政）部门”是指负责本协议协商、

管理和执行的机关；

2．就加拿大而言，“主管部门”是指负责本协议协商与执行的

委托机关，“行政部门”是指管理本协议实施的机关；



（二）“加拿大元素”是指在合作摄制电影过程中加拿大制片

者在加拿大的开支以及加拿大制片者在他国用于加拿大创作和技

术人员的开支；

（三）“中国元素”是指在合作摄制电影过程中中国制片者在

中国的开支以及中国制片者在他国用于中国创作和技术人员的

开支；

（四）“合作摄制方”是指中国和加拿大，如适用还包括第

三方；

（五）“合作摄制电影”是指用现有或将来的支持制作的、用

于在任何平台上发行供观看的，且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合作摄制电

影，含由此产生的所有版本；

（六）“国民”是指各自国家适用法律中定义的公民、永久居

民或法人；

（七）“非协议方”是指合作摄制方以外的国家或地区；

（八）“制片者”是指从事合作摄制电影制作的法人团体；

（九）“第三方”是指至少与本协议一方签订电影合作拍摄协

议或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且有其制片者参与该合作摄制。

第二条 总体条件

一、合作摄制电影须遵循合作摄制方适用的法律法规，并经

各自主管（行政）部门批准。

二、每部合作摄制电影都应被视为各自的国产电影，并因此

享有双方各自国家法律法规所赋予的一切权利和利益。

三、双方应力求在一个五年期内，就本协议辖下的合作摄制

电影的筹资达到总体平衡。

四、有关本协议实施的条款将在《附则》中明确。

第三条 参与制片者

除中国与加拿大的制片者外，第三方制片者也可参与合作摄



制电影。

第四条 参与者的国籍

一、除非本协议《附则》另有规定，从事合作摄制电影的每

个参与者须为合作摄制方的国民。

二、双方可通过各自主管（行政）部门协商一致，以书面形

式确认准许非协议方国民因剧情、创作或制作等原因参与合作摄

制电影。

第五条 双方比例

一、用于加拿大元素的制作开支与加拿大制片者对一部合作

摄制电影的资金投入须保持合理的比例。

二、用于中国元素的制作开支与中国制片者对一部合作摄制

电影的资金投入须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因剧情和创作等原因，双方可通过各自主管（行政）部

门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允许双方比例不受本条第一款和第二

款规定的限制。

第六条 临时入境与驻留

在遵循双方各自法律法规前提下，各方应在以下方面提供

便利：

（一）另一方国家制片者签约的创作和技术人员，为合作摄制

电影的临时入境与临时驻留；

（二）为合作摄制电影而办理的器材临时入境和复运出境。

第七条 发 行

各方应竭力鼓励合作摄制电影在合作摄制方发行，面向国际

观众，以增强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第八条 版权与收益

一、双方须通过各自主管（行政）部门，确保其制片者依据

各方规定持有合作摄制电影的版权。

二、双方须通过各自主管（行政）部门，确保制片者之间在

收益分配方面原则上与各自出资比例相当，并不低于《附则》中

规定的最低出资比例。

第九条 信息互通

一、一方须通过其主管（行政）部门，及时将任何国内法律

修订或司法解释告知另一方，这些修订或解释可能会影响本协议

执行过程或因执行本协议而产生的收益。

二、双方须通过各自主管（行政）部门，对搜集与共享因本

协议而获益的合作摄制电影的发行、放映等统计信息实行互惠。

第十条 国际电影节

双方须通过各自主管（行政）部门，鼓励其制片者共同努力

促使合作摄制电影在国际电影节放映。

第十一条 《附则》性质

一、本协议《附则》用于管理目的，不构成本协议组成部分。

二、双方主管（行政）部门可以书面形式协商一致后，对《附

则》进行修订，前提是修订内容不与本协议相抵触。

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

双方主管（行政）部门代表须视需要共同检查本协议的执行

情况，并通过友好协商方式努力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



第十三条 过渡期

一、除非双方另行商定，所有因实施本协议而产生的利益，

对所有双方主管（行政）部门已经批准但在本协议终止前尚未完

成的合作摄制电影继续有效，并直至该合作完成。

二、本协议替代 1987年2月23日于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联合拍摄电影的协议》。双方可继续授

益给符合先前协议规定的合作摄制电影的制片者，前提是：

（一）符合先前协议条件的合作摄制电影的制片者，书面告知

各自主管（行政）部门其选择继续接受先前协议利益的决定；

（二）该决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做出。

第十四条 生效、有效期、修订及终止

一、双方须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对方已完成协议生效所必

需的国内程序。本协议自后一份通知发出之日的下月第一天生效。

二、本协议有效期为 5年。如一方未在期满前6个月内通过外

交途径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议，则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长 5
年，并依此法顺延。

三、双方一致同意后，可以书面形式对本协议进行修订。修

订内容自后一份表明已完成协议生效所必需的国内程序的书面通

知发出之日的下月第一天生效。

四、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987年2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联合拍摄电影的协议》随即

废止。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协议上签字，以昭

信守。

本协议于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

每份均用中文、英文、法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代 表 代 表

蔡赴朝 迪 翁

（签 字） （签 字）

附  则

本附则用于管理目的，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加拿

大政府关于合作摄制电影的协议》（以下称《协议》）的组成部分，

于2016年8月31日在北京签订。

《协议》双方认为：

一、制片者的资金投入

（一）双方制片者将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后确定各制片者的资金

投入比例。无论加方制片者或中方制片者的投资比例应不低于制

作预算总额的15%或不高于85%。

（二）如有第三方制片者参与进行多方合作摄制，合作摄制方

每个制片者的最低资金投入不应低于制作预算总额的10%。

二、制片者的创作和技术投入

（一）双方制片者均须有创作和技术投入。此类投入应与其资

金投入比例相称，并由双方制片者根据剧本协商决定。

（二）合作摄制电影的第三方制片者均要有创作和技术投入。

此类投入应与该第三方制片者的资金投入比例相称。

三、外景地和技术服务

（一）在本条第（二）款前提下，合作摄制电影的外景拍摄将

在合作摄制方进行。



（二）因剧本和（或）创作原因，双方主管（行政）部门可以

书面形式一致同意合作摄制电影赴非协议方进行外景拍摄。

（三）双方主管（行政）部门可以以书面形式一致同意由一个

或多个非协议方提供技术服务，前提是制片者证明所有合作摄制

方均无此类服务，并且此类服务的价值不超过影片制作预算总额

的 25%。

四、配 音

（一）在本附则中，“配音”是指将一部合作摄制电影制作成非

初始语言版本。

（二）在本条第（三）款前提下，合作摄制电影的中文普通话、

英文和法文配音工作都将在合作摄制方进行。

（三）如制片者能合理证明所有合作摄制方不存在所需配音能

力，双方主管（行政）部门协商一致后，可以书面形式允许在其

他地方完成。




